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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同安区 12-17 洪塘北片区

同翔大道与立城大道交叉

口西北侧 01 地块

规划设计要求 备注

1 用地位置 详见宗地平面界址图 强制性

2 土地用途 100102二类工业用地（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 强制性

3 用地面积

63332.816平方米 强制性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等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若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则配套设施用地面积比重可高于7%且不

超过15%，该部分应作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强制性

4
建筑

面积

总建筑面积（计容

上限）

189990平方米
强制性

总建筑面积（计容

下限）

126670平方米
强制性

不同性质建筑占总

建筑面积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等配套设施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项目计容总建

筑面积的15%。若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则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比重可高

于15%且不超过30%，该部分应作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占比上限不增加的情况下，可另行配

建工业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且计容建筑面积小

于等于工业项目计容总建筑面积的15%，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施规

范要求。

强制性

5 建筑系数（下限） 40% 强制性

6 绿地率（上限） 20% 强制性

7

市政

规划

要求

市政配套设施 —— ——

基地主要机动车出

入口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不得设置在东侧同翔大道上,货运机动车出入口应

设置在西侧规划一路上。
限制性

临城市道路的地下车库出入口起坡点，必须设置在建筑退让用地红线

范围内。
限制性

停车配建标准

符合《厦门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标准（2020版）》及其补充条款

通知要求。
强制性

应按照《福建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的要求配建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
强制性

城市生态环境要求
总体要求

符合《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海绵城市建设方案设计技术导则》

（DB3502/Z5056-2020）和《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

（DB3502/Z5055-2020）。

强制性

生态指标 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55%。 限制性

8

城市

设计

要求

建筑平面与空间布

局
—— ——

建筑高度 50米以下。 强制性

层高与层数 符合《厦门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1年版）要求。 强制性

9
保护

要求

不可移动文物
若本地块涉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设和施工方

案需征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意见。
强制性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

建筑

若本地块涉及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范围，建设和施工方案

需征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意见。
强制性

古树名木
若本地块涉及古树名木，相关建设依据《厦门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

要求执行。
强制性

轨道站点、线路

地块开发建设应符合轨道交通管理相关规定，若在轨道安全保护区内

进行建设，应制定轨道交通安全保护方案，报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审查

同意。

强制性

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的指导意见》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求。
强制性

10 其它要求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酒楼、宾馆、招

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不得建造商品房进行出售、出

租。

强制性



挂牌文件 4

2

本地块建筑与公共空间的设计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2012）》的相关要求，保障弱势群体活动的连续性和便利

性。

强制性

年平均哺乳女职工达10人以上需设置母婴室一处，建筑面积不小于10

平方米。
建议性

工位大于1500个，且有托育需求的，鼓励配置一处托育服务设施。 建议性

托育机构设计标准依据《厦门市托育服务设施配置导则》要求执行。 强制性

备

注

土地公开出让后，受让人（竞得人）不得以自身原因申请变更强制性规划条件。因国家政策调整、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公益性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等需要，确需变更强制性条件的，应征得受让人同意后，

按照相关程序执行。如受让人不同意调整，则按退地程序处理。

竞得人项目的实施建筑方案须报市建筑景观艺术委员会审定。

本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施行审批制。

本图则内路名为规划路名，最终路名以厦门市地名办批准路名为准。

本规划设计要求中未涉及的规划控制要求按《厦门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1年版）及其他相关规范、

补充规定执行。

各相关规划中的开闭所在本图则中更名为开关站。


